
附件 6

金寨县人民检察院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1.“2023 年检察院加班费及法警加班费”项目。

（1）项目概述：2023 年检察院加班费及法警加班费支

出 10.12 万元，项目类型为专项业务费，其中：财政预算

内拨款安排 10.12 万元。

（2）立项依据：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、财政厅《转

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、财政部关于人民警察 法定工作

日之外加班发放补贴的通知》（皖人社发[2010]11 号）。

（3）实施主体：金寨县人民检察院。

（4）起止时间：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。

（5）项目内容：人民警察法定工作日之外加班费。

（6）年度预算安排：10.12 万元。

2.“2023 年书记员工资”项目。

（1）项目概述：2023 年书记员工资支出 176.87 万元，

项目类型为专项业务费。其中：当年财政预算内拨款安排

164.23 万元，上年结转结余 12.64 万元。

（2）立项依据：安徽省人民检察院、安徽省财政厅、安

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《安徽省检察机关司法

雇员管理制度改革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（皖检会〔2018〕



3 号）。

（3）实施主体：金寨县人民检察院。

（4）起止时间：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。

（5）项目内容：书记员工资。

（6）年度预算安排：176.87 万元。

3.“中央和省政法转移支付办案业务费”项目。

（1）项目概述：中央和省政法转移支付办案业务费支

出 320 万元，项目类型为专项业务费。其中：财政预算内拨

款安排 179.46 万元，年中追加 140.54 万元。

（2）实施主体：金寨县人民检察院。

（3）起止时间：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。

（4）项目内容：中央和省政法转移支付办案业务费。

（5）年度预算安排：179.46 万元。

二、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

（一）绩效评价目的、对象和范围

按照《金寨县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3 年度预算支出绩效单

位自评和部门评价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我院高度重视，精心

组织，认真开展预算单位绩效自评工作。我院纳入 2022 年

度绩效自评工作的项目共 3 个，全年预算数为 494.35 万元，

执行金额为 366.51 万元。基本完成全年执行任务。

（二）绩效评价原则、评价指标体系（附表说明）、评

价方法、评价标准等。

我院绩效评价始终坚持相关性、重要性、可比性、系统



性、经济性五大原则，将定量指标与定性指标相结合，系统

反映财政支出所产生的社会效益、经济效益、环境效益和可

持续影响等。以预先制定的目标、计划、预算、定额等数据

作为评价的标准，采用成本效益分析法、比较法、因素分析

法等方式评价我院支出项目绩效。本次指标体系设立以《安

徽省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框架》的通知（财绩〔2016〕627

号）为参考，从中选取最能体现评价对象特征的共性指标，

并针对部门特点，另行设计具体的个性绩效评价指标，对评

价指标设定遵循相关性、重要性、可比性、系统性、经济性

原则。所有评价指标按权重设定了科学合理的分值， 确定

了相应的评价标准，并对评价指标的内容做出说明，形成完

善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。标准分值为 100 分，其中：产出指

标 50 分、效益指标 30 分、满意度指标 10 分、预算资金执

行率 10 分。评价计分采取百分制，评价结果分为优、良、

中、差四个等 级：综合评价得分 90 分以上（含 90 分），

绩效级别评定为优；综合评价得分 80-90 分（含 80 分），

绩效级别评定为良；综合评价得分 60-80 分（含 60 分），

绩效级别评定为中；综合评价得分 60 分以下，绩效级别评

定为差。

（三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。

按照《金寨县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3 年度预算支出绩效

单位自评和部门评价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院党组高度重视，

安排专门人员积极开展绩效评价工作，收集绩效评价相关资



料，并对相关资料进行审查审核，完成绩效评价工作。

三、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（附相关评分表）

经评价，2022 年度金寨县人民检察院中央和省政法转移

支付办案业务费项目总体完成情况较好，预算编制合理，项

目和资金管理已落实，整体项目效果很好。本次绩效评价等

级均为“优”。具体评分见下表。

序号 项目名称
全年

预算数

全年

执行数

预算执

行率
自评得分

是否有较大

偏差

1
2023 年检察院加班
费及法警加班费 10.12 10.12 100% 100 否

2 2023 年书记员工资 164.23 112.62 68.58% 96.86 否

3
中央和省政法转移
支付办案业务费 324 243.77 76.31% 97.63 否

四、绩效评价指标分析（可附表进行分析）

（一）项目决策情况

资金用于检察办案经费、机关行政运行及全县检察工作

开展，权力清单运行年 2023 初任务入手，评价结果显示：

机关人员工资发放正常，机关运转通畅，完成了年初目标任

务，全部达到了预期的效果，同时年检察工作在县委、县政

府的目标考评中获得优秀单位。

（二）项目过程情况

“中央和省政法转移支付办案业务费”项目实际到位资

金 320 万元，实际支出资金 243.77 万元，预算执行率 243.77

万元/320 万元×100%=76.31%。资金拨付手续完整，资金支

出符合预算批复的用途。财务审批流程严格按资金管理办法

执行，资金支付管理资 料真实、合法、完整。但需进一步



加强项目执行、成果验收、资料归档等方面的要求。

（三）项目产出情况

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：一是保障单位正常运行；二是

进一步落实从优待警，稳定人民警察队伍，增强凝聚力和战

斗力，保证社会的长治久安，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。

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益，社会、经济效益,全面完成各项工

作任务。

（四）项目效益情况

通过集中培训，提升了财务管理人员的专业素质；对惠

民资金的精准、透明化管理，强化了人民群众的监督，确保

惠民政策落到实处；对政府投资的惠民项目进行督查，坚持

“用钱必问效，问效必问责”的监控机制，提高了财政资金

使用效益。

五、主要经验及做法

一是领导高度重视。为更好地落实财政部《项目支出绩

效评价管理办法》（财预〔2020〕10 号），按照《安徽省

省级项目支出绩效单位自评操作规程》和《安徽省省级项目

支出绩效财政评价和部门评价操作规程》（皖财绩〔2020〕

1603 号），金褰县财政局《金寨县财政局关于做好 2023 年

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通知》文件要求，本单位领导高度重视，

以财政监督检查科为主要牵头部门，按年初设定的项目绩效

目标情况，高质量的开展绩效评价工作。



二是完善管理制度。通过绩效评价找出项目运行中存在

的问题及其形成的原因，完善项目管理制度，规范项目资金

使用，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支出透明度和使用效率。

三是注重绩效管理。科学合理的编报项目绩效目标，严

格执行项目管理程序，保证项目资金使用合规，既能满足节

约办事的要求，又推进了机关工作的有序开展。

六、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

存在问题是评价指标体系不够完善，评价内容不够全

面，难以满足不同层面和不同性质的绩效评价需求，不利于

后期对项目进行跟踪与考核。主要原因是部分绩效目标设置

不够精细，体现项目效果的个性指标和标准上针对性不强，

特别是效益指标定性指标多定量指标少，主观判断的多，具

体可衡量的少。

七、有关建议

一是提高预算编制的准确性，强化绩效目标管理。根据

项目年度工作内容和总体目标，合理编制、细化预算，结合

实际情况，科学合理设置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，确保指标设

置能够全面体现工作任务的主要产出和效益。

二是规范预算资金使用，强化预算执行与监督。合理安

排预算资金使用，加强预算执行监管和执行情况分析，及时

掌握项目绩效实现情况和资金支出进度，严格按照支出计划

安排支出，确保执行进度与序时进度相匹配。



三是完善项目管理制度，强化制度的有效实施。建立覆

盖项目执行、成果验收和资料归档等全过程的管理措施，实

现财政资金科学化、精细化管理，并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督促

落实，不断完善项目目组织管理机制，有效发挥项目效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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